关于清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公告

根据财务工作相关要求，东莞市长安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现对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进行集中清理。经核查，共计82笔款项因债权人无法联系或长期未办理结算手续，现依法予以公告。具体如下：

一、粮食风险金（80笔）

根据镇粮食经营户储备粮轮换责任规定，我镇粮食经营户须向长安粮所交付储粮基金，粮食经营户停止粮油经营业务后可办理储备金退还手续，截至目前粮食经营户未办理储备金退还金额合计人民币218000元，名单如下：

1.广益粮油副食店（孙旭平）；2.长安兴发粮油店（文权胜）；3.长兴粮油购销店（郑伟生）；4.华信粮油批发部（周碧锦）；5.盛隆粮油杂货店（许秋培）；6.长安金辉饮食店；7.长兴粮油店（叶灼均）；8.广泰粮油店（徐国华）；9.长兴粮油店（陈伟源）；10.裕隆粮油店（农耀花）；11.合兴粮油店（周政泉）；12.恒丰粮油副食店（李傍弟）；13.呈兴粮油饮食店(温新呈）；14.沙宛商店（余小填）；15.有丰粮油店（莫柱林）；16.忠信粮油百货店（吴奕忠）；17.锦厦昌盛粮油店（汤迪光）；18.新盛副食店（汤平辉）；19.恒发粮油店（陈国海）；20.大众粮油店（杨创光）；21.顺兴粮油店（谢锐民）；22.兴隆粮油店（麦良福）；23.文兴粮油副食店（文祝高）；24.东莞市易迅贸易有限公司（李锡棠）；25.成兴粮油店（何星桥）；26.龙苑粮油店（卢旭宏）；27.南兴粮油副食店（吴树旭）；28.田记粮油副食店（莫彩娣）；29.禀实粮油副食店（高书明）；30.文兴榨油店（文列珍）；31.合兴副食店（陈信锐）；32.康源粮油购销部（麦敏怡）；33.龙兴商店（陈锡填）；34.永发粮油（陈奕财）；35.兴旺粮油（陈奕旺）；36.沙头市场铺位13949号（高家明）；37.建发粮油店（李建波）；38.永兴粮油店（陈世锋）；39.日新粮油店（张小娜）；40.丰兴粮油店（黎德明）；41.达兴粮油副食店（高菊娟）；42.恒丰粮油店（李建华）；43.康友副食店（纪玉章）；44.立庆百货店（王立庆）；45.茂辉粮油副食店（林松秋）；46.兴信粮油副食店（周振在）；47.新兴粮油店（陈培松）；48.映兴粮油副食店（许映深）；49.南兴粮油店（陈汉平）；50.新莞日朵经销部（杨伟军）；51.摆卖证（雷云虎）；52.广隆粮油店（何小彬）；53.摆卖证（黎娇娥）；54.摆卖证（黎金梅）；55.宏兴粮油副食商店（郑锦琼）；56.鸿盛粮油店（陈钟洪）；57.湘发粮油店（周爱华）；58.新民如意粮油店（傅水石）；59.摆卖证（武春华）；60.摆卖证（武克义）；61.摆卖证（尹红日）；62.摆卖证（胡明粒）；63.摆卖证（马宏林）；64.黄石粮油经营店（金瑞彩）；65.长安金源米店（吴森带）；66.恒发粮油货食店（王代荣）；67.华兴副食粮油店（伍月华）；68.辉煌副食粮油店（熊素珍）；69.新兴粮油店（梁惠新）；70.沙头振光粮油店（陈汉民）；71.上沙综合市场45号（孙坚胜）；72.兴达粮油店（王健）；73.利民粮油店（文树庆）；74.乌沙市场6号铺（周正湘）；75.中南粮油店（郑如荣）；76.摆卖证（成正春）；77.摆卖证（蔡雪怡）；78.常记粮油店（李金玉）；79.鑫旺粮油店（曹卫福）；80.峻丰粮油店（张建平）。

二、铺位押金（2笔）

根据租赁合同条款，承租户需按规定交付履约押金，在租期届满后可办理押金退还手续，截至目前承租户未办理押金退还金额合计人民币110000元，名单如下：
    1.东莞长安今宇高尔夫球场俱乐部有限公司；2.彭明。

请相关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及债权凭证前往我单位办理核实及清理手续。逾期未办理的，我单位将依法依规对上述款项作出处理，相关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公告时间：2026年4月8日至2026年5月7日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2:00-5:3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址：东莞市长安镇莲湖路106号

咨询电话：0769-85645000
特此公告。

东莞市长安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2026年4月1日

